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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克萬為MAVERICK項目取得
UTAH POINT之港口使用權

摘要：

• 布萊克萬已為Maverick項目取得關鍵港口使用權，該項目是其位於西澳洲皮爾巴拉之
世界級Marillana鐵礦石資源開發之第一階段。

• 皮爾巴拉港務局已就使用位於Utah Point大型貨物處理設施之多項設施與布萊克萬簽
署多用戶協議及堆場租賃協議。

Brockman Mining Limited（布萊克萬礦業有限公司*）（「布萊克萬」或「本公司」）欣然宣佈其已
為Maverick項目取得港口使用權，以供本公司擁有100%之Marillana鐵礦床之初步採礦營運
使用。產品將以貨運列車運輸至黑德蘭港Utah Point，以進一步運至遠洋船上。

布萊克萬已就使用位於Utah Point大型貨物處理設施（「Utah Point」）之多項設施與皮爾巴拉港
務局（「PPA」）訂立多用戶協議（「多用戶協議」）及堆場租約（「租約」），有關協議及租約將利便
通過Utah Point運輸Maverick項目產品。

多用戶協議及租約須受限於多項條件。該等條件（其中包括）乃關於布萊克萬為Maverick項目
取得資金並確認其於指定日期內與PPA開始合作之意向。

布萊克萬繼續扎實推進Maverick項目之發展。除取得港口使用權外，本公司正處於其道路運
輸安排商討之最後階段及挑選首選礦場承包商之最後階段。布萊克萬目標於二零一七曆年第
一季度開始施工並於二零一八日曆年第一季度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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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克萬業務發展總監Hendrianto Tee先生評論：

「取得港口使用權為於Marillana進行大規模營運之基石，標誌著Maverick項目發展之非常重
大及重要一步，。其提供了基礎設施確定性之關鍵要素及推進其他項目里程碑之強大平台。
布萊克萬感謝PPA在推進及落實該等重要協議方面之堅定合作。」

關於MAVERICK項目

Maverick項目為布萊克萬世界級Marillana鐵礦床之商業發展戰略之第一階段。Marillana位於
Newman鎮西北面約100公里並距黑德蘭港（Utah Point）約270公里。

Maverick項目乃關於Marillana礦石儲量總額之極小部分。布萊克萬目標於二零一七曆年第
二季度開始施工並於二零一八日曆年第一季度投產。礦坑設計涉及在13年期內開採約8,380
萬噸礦石及2,780萬噸廢石。礦石將予精選，以生產3,570萬噸之最終產品，最終產能為年產
250至300萬噸。

此開發第一階段將布萊克萬營造成提供高品位產品（61.5%鐵）生產商並引入有關產品至海運
鐵礦石市場，為最多年產2,000萬噸之大規模Marillana營運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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